
國立馬公高級中學貴菊清寒獎助學金設置及申請辦法 
 

一、 宗旨： 

藍俊德與藍俊昇先生為感念母恩，於本校設置「貴菊清 

寒獎助學金」以獎勵國立馬公高中清寒學生勤奮向學。 

 

二、 獎助對象： 

1. 為本校品學兼優之在學學生，家境清寒者優先。 

2. 本校高三應屆畢業生考取大學院校，家境清寒無力負擔學

費者。 

 

三、 名額及金額分配： 

1. 在校生每年辦理一次，名額每年級各 3 名，每名獲獎助金

新台幣壹萬元整。 

2. 應屆畢業生考取大學院校，名額 5 名，考取公立院校每名

獲新台幣貳萬元整，私立院校為新台幣參萬元整；錄取但

無意願就讀者不得領取。 

3. 申請人數超過限定名額時，以家庭狀況較清寒艱困者優先

錄取。家庭情況相同者，以智、德成績較優者為先。 

4. 本獎學金得動用本金發放‧ 

     

四、 申請日期： 

畢業生：每年七月十一日至八月三十日辦理為原則。 

在校生：每年九月一日至九月十五日辦理為原則。 

五、 繳交證件： 

1. 申請表（向本校教務處註冊組索取）。 

2. 上學年上、下學期成績單影印本。  

     3. 社會局低收入戶證明或家境清寒相關證明文件。 

4. 全戶戶籍謄本乙份。  

5. 應屆生考取大學院校者，除以上繳交項目外，須附錄取通 

知單。 

 

六、 審查： 

 本獎助金之審察由本校成立審查委員會審查、每學年申請審查

一次，並得斟酌情形專案辦理。 

 

七、 公告： 

本獎學金於審核完竣後，將個別通知得獎學生,辦理領取手續並

於本校公佈欄公告得獎名單，以昭公信。 

 

八、本辦法經本校審查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林自北 先生

林吳玉葉女士紀念清寒獎學金」 

設置及申請辦法 
103.02.18 修訂 

一、 宗旨： 

本校校友為使家境清寒學生不因經濟無援，無力負擔學費，導致中斷求

學之路，特於本校設置「林自北先生、林吳玉葉女士紀念清寒學生獎學

金」以獎勵清寒學生勤奮向學。 

二、 經費來源：由捐贈人每年捐贈之金額支付。 

三、 獎助對象： 

1. 籍貫為澎湖縣 

2. 家境清寒，品學兼優 

3. 無領其他獎助學金者優先 

4. 高一至高三在學學生（公費生除外） 

5. 高三應屆畢業生考取大學（公費生除外） 

四、 名額及金額分配： 

1. 高一至高三每學期各三名，每名陸千元。 

2. 應屆畢業生考取大學院校，名額 3名，每名獲壹萬元；錄取但無意願

就讀者不得領取。 

3. 申請人數超過限定名額時，以家庭狀況較清寒艱困者優先錄取。家庭

情況相同者，以智、德成績較優者為先。 

五、 申請日期： 

每學期開學一週內辦理為原則。 

六、 繳交證件： 

1. 申請表（向本校教務處註冊組索取）。 

2. 高一新生繳交國中歷年成績單影本。 

在校生繳交前學期成績單影本。 

高三應屆畢業生繳交畢業成績單影本及錄取通知單影本。 

     3. 社會局低收入戶證明或家境清寒相關證明文件。 

七、 審查： 

 本獎助金之審察由本校成立審查委員會審查、每學期申請審查一次，並得

斟酌情形專案辦理。 

八、 公告： 

本獎學金於審核完竣後，將個別通知得獎學生,辦理領取手續並於本校公

佈欄公告得獎名單，以昭公信。 

九、 本辦法經本校審查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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